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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况 

节约能源、降低能耗，减少污染物排放，是转变发展思路、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

量、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为此，“十一五”规划提出到

2010年单位GDP能耗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 

要实现“十一五”期间的两个约束性指标，根本的途径是改变过去高投入、高排放的经

济增长方式和末端治理的环境保护机制，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对传统经济发展观

念、资源利用模式和环境治理方式的重大变革，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节约资源能源和

改善生态环境，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必然要求。循环经济要求在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遵循减量化、再使用和资源化原则，其

直接效应就是节能、降耗、减排。 

清洁生产是实现循环经济的的主要方法，是21世纪工业生产的方向，也是我国工业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企业要实现清洁生产，必须有一个努力目标和判断标准。清洁生产

标准就是企业努力的目标，也是企业是否实现清洁生产的判断标准。《清洁生产标准 制革

行业（牛轻革）》（以下简称“本标准”）的制定可以促进国内牛轻革行业走清洁生产的道路，

为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导向，也可以为企业清洁生产绩效公告提供依据。 

1.1  牛轻革的生产与应用现状 

2004 年，制革工业生产基本保持了平稳发展态势，皮革生产量、工业生产总值及利税

均有所增加。2004 年我国规模（年销售收入 500 万元）以上制革企业 572 家，从业人数 40

万人左右，产品销售收入 460 亿元；轻革的产量是 51018.74 万平米，同比增长 17%。 

制革工业各地区的发展差异很大，浙江、河北和广东位列前三，分别为 19484.91 万平

米、8185.61 万平米、5644.87 万平米。浙江省虽然产量比 203 年有所下降，但仍位列第一。 

表 1-1  近几年制革行业的产量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产量（亿 m2） 4.18 4.79 4.77 5.10 5.50 

同比增长（%） — 14.60 — 7.04 7.84 

注：因 2002 和 2003 年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有所改变，所以没有对 2002 和 2003 年的数据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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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制革行业经济指标（单位：亿元） 

 2001 2002 2003 2004 

企业单位数（个） 551 589 563 572 

工业总产值（当年价） 2958262 3392046 3923614 4863213 

工业销售产值（当年价） 2863276 3302963 3824472 4702775 

出口交货值（人民币） 867970 1030805 1122927 1598169 

产品销售收入 2706404 3116041 3727911 4600854 

利税总额 177743 220910 280900 323315 

利润总额 97597 134402 183837 214775 

出口数量（万吨） 16.09 18.15 23.04 23.79 

进口数量（万吨） 72.68 81.3 94.45 108.02 

1.2  牛轻革生产工艺现状 

牛皮轻革的生产工艺基本工序： 
 

 

 

 

 

  

 

 

 

图 1-1  牛轻革生产工艺流程图 

（1）准备工段：指原料皮从浸水到浸酸之前的工序操作。其作用在于除去制革加工不

需要的各种物质，使原料皮恢复到鲜皮状态，除去表皮层、皮下组织层、毛根鞘、纤维间质

等物质，适度松散真皮层胶原纤维，使裸皮处于适合鞣制状态。 

（2）鞣制工段：包括鞣制和鞣后湿处理两部分。铬鞣工艺一般指鞣制到加油之前的工

序操作。它是将裸皮变成革的过程，铬初鞣后的湿铬鞣革称为蓝湿革，需湿处理以增强革的

粒面紧实性，提高柔软性、丰满性和弹性，并染色赋与革特殊性能。 

（3）整饰工段：包括皮革的整理和涂饰，属于皮革的干操作工段，指在皮革表面施涂

一层天然或合成的高分子薄膜的过程，常辅以磨、抛、压、摔等机械加工，以提高革的质量。 

1.3  牛轻革企业污染的产生 

制革工业是轻工行业中仅次于造纸工业的高耗水、重污染行业。 

1.3.1  废水 

（1）废水来源 

组批 称重 预浸水 

脱灰 

去肉（或剖层）碱脱毛、浸灰 主浸水 

软化 浸酸 鞣制 静置 剖层 削匀 复鞣 

水洗 中和 填充 染色加脂 挤水 干燥 振软 封底 

干燥 喷中层 干燥 摔软 成品革 振软 振软 喷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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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轻革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水主要来源是：准备、鞣制和其他湿加工工段，这些工段产

生的废液多是间歇排出，其排出的废水是污染的最主要来源，约占污水总量的三分之二。其

中准备工段占70%，主要污染物为：有机废物，包括污血、泥浆、蛋白质、油脂等；无机废

物,包括盐、硫化物、石灰、Na2CO3、NH+
4、NaOH等；有机化合物，包括表面活性剂、脱

脂剂等。鞣制工段占8%左右，主要污染物为无机盐、重金属铬等。整饰工段占20%左右，

主要污染物为染料、油脂、有机化合物等。 

表 1-3  重点工序的废水水质情况 

废水名称 pH 
SS 

(mg/L) 

COD 

(mg/L) 

氯化物 

(mg/L) 

硫化物 

(mg/L) 

铬 

(mg/L) 

色度 

(稀释倍数)

硫化钠脱毛废水 13 20700 5 900 1700 2400 — 800 

浸灰废水 13 80 3 000 390 800 — 200 

废铬液 3.5 900 1 300 21 500 16 4 000 200 

植鞣废液 4 180 8 000 290 410 — 3 200 

酶脱毛废液 6.7 170 650 — — — 100～400 

（2）废水特征 

①耗水量大 

一般情况下，生产加工一张牛盐湿皮耗水 1~1.5 t，生产一张水牛皮耗水 1.5~2t。 

②水量和水质波动大 

制革废水通常是间歇式排出，由于不同工序在每天的生产中都将出现生产高峰，高峰排

水量约为日均排量 2～4 倍。每周末，准备工段剖皮以前各工序可能停止，周日排水为最低

峰。 

由于生产品种、生皮种类、工序交错运行，使废水水质波动很大，一天中 pH 最高可达

11，最低为 2 左右。COD、BOD 浓度值亦随水量变化而较大变动。 

③高浓度的硫和 Cr（Ⅲ） 

硫全部来自脱毛浸灰，加工 1t 盐湿牛皮需耗 40kg 硫化物，排放 15~18kg 的 S2-，当 pH

值小于 7 时，可全部转化为硫化氢，厂内危害严重；Cr（Ⅲ）有 70%来自铬鞣，26%来自复

鞣，废水中 Cr（Ⅲ）含量一般在 60~100mg/L 之间，加工 1t 盐湿牛皮耗铬盐 50kg，排放总

铬 3~4kg。 

④高 pH 值和含盐量 

废水 pH 值在 8~10 之间，碱性主要来自脱毛膨胀用的石灰、烧碱和硫化物；大量的氯

化物、硫酸盐等中性盐主要来源于原批保藏、脱灰、浸酸和鞣制工艺，废水中含盐量可达

2000~3000mg/L。 

⑤高含量悬浮物和高色度 

悬浮物主要有油脂、碎肉、皮渣、毛、血污等，含量 2000~4000mg/L；色度由植鞣、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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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铬鞣废水和灰碱液形成，稀释倍数一般为 600~3600 倍之间；BOD5/COD 比值在 0.40~0.50

之间，可生化性好。 

⑥少量酚类污染 

酚类主要来自于防腐剂，部分来自于合成鞣剂。酚是一种有毒物质，对人体及水生生物

的危害非常严重。 

1.3.2  固体废弃物 

制革工业固体废弃物主要包括制革污泥和革屑、革渣两大类。 

1.4  相关法律法规标准 

（1）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目前，皮革工业污水排放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具体指标如表1-4

所示。 

表 1-5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最高允许排放浓度（mg/L） 

污染物项目 现有企业 新建企业 

CODCr 300 150 

BOD5 150 100 

SS 200 150 

氨氮 25 25 

动植物油 20 15 

pH 6-9 6-9 

色度 80 80 

硫化物 1.0 1.0 

总铬 1.5 1.5 

六价铬 0.5 0.5 

表 1-6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最高允许排水量 

行业类别 现有企业 新建企业 

猪盐湿皮 60.0m3/t 原皮 60.0m3/t 原皮 

牛干皮 100.0 m3/t 原皮 100.0 m3/t 原皮 
皮革 
工业 

羊干皮 150.0 m3/t 原皮 150.0 m3/t 原皮 

（2）制革及毛皮加工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目前，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正在制定《制革及毛皮加工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其征求意

见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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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制革及毛皮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mg/L） 

排放标准Ⅰ 排放标准Ⅱ 
污染物项目 

制革工业 毛皮加工工业 制革工业 毛皮加工工业 

pH 6-9 6-9 6-9 6-9 

色度 80 80 50 50 

化学需氧量（CODCr）* 220 220 180 180 

生化需氧量（BOD5） 80 80 50 50 

悬浮物（SS） 100 100 70 70 

氨氮** 80 25 60 20 

动植物油 20 20 20 20 

硫化物 1 0.5 1 0.5 

总铬 2 2 2 2 

六价铬 0.2 0.2 0.2 0.2 

*为了鼓励更加节水的工艺，标准Ⅱ中 CODCr 可以按照吨原皮排放量限制，最高限值为：C×W×10-3

千克 CODCr每吨生皮或湿革，其中 C 为表 1 中标准Ⅱ的 CODCr浓度限值，W 为表 2 中标准Ⅱ各类皮革或

毛皮加工废水排放量限值。 

** 氨氮限制要求在污水温度为 12℃以上、生物反应池温度 15℃以上时生效。 

表 1-6  皮革及毛皮工业吨原料皮排水量标准限值 

排水量标准限值 标准Ⅰ 标准Ⅱ 

猪生皮-成品革或坯革，m3/t 生皮 65 60 

猪生皮-蓝湿革，m3/t 生皮 40 36 

猪蓝湿革-成品革或坯革，m3/t 湿革 30 27 

牛生皮-成品革或坯革，m3/t 生皮 60 55 

牛生皮-蓝湿革，m3/t 生皮 35 32 

牛蓝湿革-成品革或坯革，m3/t 湿革 30 27 

羊生皮-成品革或坯革，m3/t 生皮 50 45 

羊生皮-蓝湿革，m3/t 生皮 32 29 

羊蓝湿革-成品革或坯革，m3/t 湿革 30 27 

毛皮（包括水貂、狐狸等），m3/t 生皮 35 32 

羊剪绒毛皮、滩羊毛皮、毛革两用毛皮，m3/t 生皮 55 50 

其他皮革，m3/t 生皮 55 50 

 

2 编制过程 

2006年12月，承担标准制定工作； 

2007年1~2月，通过大量文献、资料调研，完成前期准备工作，按照国家环保总局行业

清洁生产标准的编制原则和框架要求，拟定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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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5月，通过皮革企业现场考察与函调的方式，确定清洁生产指标限值； 

2007年7月，完成征求意见稿初稿； 

2007年8月~9月，根据专家意见，修改标准文本与编制说明。 

 

3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牛轻革生产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

制度。 

3.1  清洁生产审核 

本标准所给出的基准数据，对一般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应具有指导意义，也就是说要给

出国际上比较先进的清洁生产水平，这样，进行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可以找出与国际先进水

平的差距。 

3.2  企业清洁生产绩效公告 

本标准所给出的基准数据，应能适用于国内企业的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即应给出国内相

对先进水平的数据。 

 

4 指导原则 

制订清洁生产标准的基本原则是： 

“清洁生产标准”要符合产品生命周期分析理论的要求，充分体现全过程污染预防思

想，并覆盖从原材料的选取到生产过程和产品的处理处置的各个环节。 

按照清洁生产标准的“六类”指标要求，即，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综合考虑制革生产实际，

指标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式。 

具体原则如下： 

（1）符合清洁生产的思路，体现生产全过程以预防为主的原则。本标准不涉及末端治

理，故污染物产生指标均为污染物离开生产线时的数量，不是指经过处理之后的数量和浓度。 

促进牛轻革行业向物料定量化、生产规范化、检验标准化发展，向生产清洁型、技术先

进型发展。 

针对牛轻革整体生产状况设定清洁生产标准，避免针对某一单项技术制定标准。 

依据本标准的适用范围确定各项指标的基准值分级。 

基准值设定时一方面考虑到国内外的牛轻革行业现有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另一方面还

力图使基准值对企业有一定的激励作用。 

对本标准中的各项定量指标均规定了明确的测量和统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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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难以量化、不宜设定基准值的指标，给出明确的限定或说明。 

本标准力求定量化，但对于一些难于定量化的指标，均给出详尽的文字说明。 

本标准力求实用和具有可操作性，各项指标均选取牛轻革企业和环境保护部门最常用的

指标，企业和审核人员容易理解和掌握。 

（2）制定清洁生产标准必须根据生产特点，特别是生产设备和原材料来源不同，技术

经济指标不同。考虑到要调动大多数牛轻革企业的积极性，以及今后进行清洁生产企业的绩

效评定和公告制度的需要，本标准将技术要求划分为三级。 

一级要求：企业的生产行为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各项指标要求均达到国际同行业清

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要求：企业的生产行为较好地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各项指标要求均达到国内同

行业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要求：企业的生产行为基本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各项指标要求均达到国内同行

业清洁生产平均水平。 

 

5 制定标准的依据和主要参考资料 

[1] （环发[2004]16号）“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03年1月1日实施）. 

[3] 发改委、环保总局、科技部等，“关于加快推行清洁生产的意见” (2003年10月20日) . 

[4] 高忠柏等，制革工业废水处理，[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1. 

[5] 石碧等，制革清洁生产技术，[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6] 孙静等，牛皮制革技术，[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 

[7]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中国轻工业年鉴（2005）. 北京：中国轻工业年鉴社，2005. 

[8] 中国轻工业清洁生产中心，《清洁生产标准  制革行业（猪轻革）》. 

[9] 但卫华等，《皮革清洁生产的现在与未来》，皮革科学与工程，2006.1（2）. 

[10] 丁绍兰，章川波，俞从正. 中国制革污水污泥处理的现状分析. 中国皮革，1998，

25（5）：18~21. 

 

6  编制标准的基本方法 

6.1  标准的使用目的 

制革行业（牛轻革）清洁生产标准的制订严格按照清洁生产的定义，立足我国制革行业

（牛轻革）的企业生产实际，采用系统综合、效益论证等方法，将行业发展和环保知识有机

的结合，由此而达到通过对企业生产环节提出标准，实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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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标准的指标分类 

根据清洁生产战略，本技术要求要体现污染预防思想，考虑产品的生命周期。为此本技

术要求重点考察生产工艺与装备选择的先进性、资源能源利用的可持续性、污染物产生的最

小化、废物回收利用和环境管理的有效性。具体分为以下六类：  

5 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定性指标）； 

5 原辅材料利用指标（定量指标）； 

5 能源消耗指标（定量指标）； 

5 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定量指标）； 

5 废物回收利用指标（定量指标）； 

5 环境管理要求（定性指标）。 

6.2.1  生产工艺与装备指标的确定 

生产工艺指标是根据制革工业主要生产过程确定的，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5 原皮处理 

国内大多数企业采用盐渍法，且不注重盐的回收再用。国外先进的制革企业大量采用冷

冻保存法，相当于国内的鲜皮利用，考虑到制革工艺的特殊要求，虽然盐渍法对后续处理有

影响，这里也提出了低盐保存与无毒防腐剂共同使用的方法，力求减少废水中盐的含量，利

于后续处理。 

5 脱（毁）毛 

国外先进的企业通常采用保毛脱毛法，再有就是酶脱毛法，由于硫化钠毁毛对废水的后

续处理影响很大，所以较少采用。由于保毛脱毛法工艺复杂，经常影响产品质量，国内大多

数企业采用很少。一般可以接受低硫脱毛法，加之脱（毁）毛的废液可以循环使用，所以在

近期提出低硫脱毛法也可以是清洁生产工艺。 

5 脱灰、软化 

国外先进的企业一般采用CO2法和酸法，配以少量的铵盐。经调查，国内50%的企业可

以采用该工艺，另有50%的企业有这方面的意愿，但工艺不过关。铵盐的多少与末端处理的

难易程度相关，应在生产过程中大力推行脱灰、软化工艺改革，加大CO2法脱灰软化的工业

化进程，尽量采用酸法取代铵盐的使用。但是考虑到制革工艺的难度，允许铵盐继续使用，

但应逐步减少用量。 

5 浸酸鞣制 

无盐浸酸和高吸收铬鞣是制革业发展的目标，低盐浸酸、铬鞣废液浸酸和少铬鞣法是目

前许多企业采用的浸酸方法，这些方法都是提倡的清洁生产方法。 

5 复鞣、染色、加脂 

目前，高吸收、无毒复鞣剂已经广泛应用，生产出口件皮革的生产厂家全部采用无偶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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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料，国内对偶氮染料尚未全面禁止，所以有的企业仍然以偶氮染料为染色剂，考虑到国内

皮化工原料的生产技术滞后，在推动无偶氮染料的前提下，允许偶氮染料继续使用。高物性、

可降解加脂剂目前基本依靠进口，国内产品暂时还达不到要求，在推进使用高物性、可降解

加脂剂的同时，允许其它加脂剂继续使用。 

5 涂饰 

水基涂饰原料目前已经在制革行业广泛使用。因此，本技术标准鼓励企业采用水基涂料。

甲醛对人体危害极大，国内还有企业仍在使用，为了督促企业改进工艺，减少甲醛的排放，

本技术标准对甲醛的使用做了一定的限制。 

由于工艺与装备水平不易定量测量，因此，在本标准中对其仅做定性描述。 

通过先进工艺、设备的使用，可以达到以下目标。 

表 6-1  制革清洁生产技术及目标 

工序 清洁生产 目标 

原皮保藏 

冷冻。 

添加无毒防腐剂。 

盐水腌皮、转笼除盐。 

实现无盐排放。 

减少30%食盐用量。 

回收约25%的盐，减少排放量。 

浸水 预浸水方法，可生物降解的表面活性剂。 
除去皮上的脏物、防腐剂和过多盐分，减少

表面活性剂的危害。 

脱毛、浸灰 

少硫化碱或无硫化碱浸灰，有机含硫化物脱

毛。 

保毛脱毛技术，酶脱毛。 

降低或无S2-排放、减少BOD和COD。 

回收毛、无S2-排放。 

脱脂 用水基性乳化法代替溶剂脱脂。 减少VOC散发。 

脱灰软化 
少铵盐脱灰法，CO2脱灰，少铵盐的软化工

艺。 
降低或避免铵离子排放。 

浸酸 无盐浸酸技术，铬鞣废液浸酸。 避免或减少中性盐的污染。 

鞣制 

高吸收铬鞣技术。 

不浸酸铬鞣技术。 

铬的回收与利用。 

无铬或少铬鞣技术。 

提高铬的利用率,减少废液中铬含量。 

避免使用和提碱时产生的中性盐。 

减少铬的排放。 

减少铬的污染和避免使用铬盐。 

复鞣/染色 

/加脂 

紧缩工艺技术。 

采用高吸收、无毒或低毒复鞣剂，选用高吸

收性无偶氮染料，选用高物性、可降解加脂

剂。 

节约用水。 

减少复鞣剂、染料、加脂剂在废液的 

残余量。 

涂饰 
水基涂饰材料代替溶剂体系，选用无重金属

的颜料。 
避免VOC散发和重金属污染。 

6.2.2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的确定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选择了制革行业最常用的经济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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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本标准规定了企业生产规模为年加工牛皮10万张以上（含）。 

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和绿色壁垒逐步抑制我国皮革制品的出口，对原辅材料的选择

进行了规定。要求：生产牛轻革的主要原料为牛皮和各加工工艺所需的化学原料，选择原料

的原则是无毒或低毒，能与革结合紧密，利用率高，进入废水/废渣中的化学原料利于进行

后处理，对人体健康和环境无负面影响或影响轻微。 

根据粒面革和二层革分别制定了得革率等资源利用指标。 

制革企业最大的环境污染问题是废水，因此选择了生产吨牛轻革取水量，耗水量越大，

废水产生量将越大，对环境危害也越大。 

制革工业的废水排放量取决于浸碱、浸水和各工段的水洗用水量以及水洗方法。废水排

放量最大的工序主要有浸水、脱灰前的水洗及盐净面水洗。 

牛轻革生产过程中吨皮耗水量及其工序分布如表6-2所示。 

表 6-2  牛革制革吨皮耗水量 

工序名称 耗水量（m3） 占总耗水量百分比（%） 

浸水 6.0 10.0 

浸灰 9.0 15.0 

脱灰、软化 5.0 8.3 

浸酸、鞣制 1.0 1.7 

洗涤 15.0 25.0 

中和 1.5 2.5 

复鞣、染色加脂 1.5 2.5 

干燥、整饰 10.0 16.7 

净化 11.0 18.3 

合计 60.0 100.0 

为实现少水制革，减少废水排放量，应采用以下技术。 

（1）改善浸水方法，减少浸水水量 

浸水适度是做好软革的基础。采用蛋白酶、脂肪酶、表面活性剂、有温小液比、中弱机

械作用的新方法进行浸水。突破了常温浸泡、表面活性剂、碱助软、强机械作用加速浸水的

传统方法，使浸水工序水的用量由原来的25倍/皮重降至8倍/皮重，浸水助剂及表面活性剂的

用量减少了2/3。由于浸水酶、脂肪酶都具有酶的共性，即专一性和高催化性，在很短的时

间内，浸水即可达到要求，水的用量大为减少。 

（2）改善脱灰条件，减少脱灰水洗的用水量 

在浸水时加有蛋白酶、脂肪酶，浸碱时加有浸灰酶、脂肪酶，使得胶原纤维充分松散，

皮纤维的间隙变大，因而残存于皮中的石灰等化料也更易被水洗出，脱灰较为容易。同时，

在浸碱后增加一道削匀工序，为脊背线纤维的打开打下基础，更便于脱灰。因此用较少的水

量就能达到水洗脱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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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进水洗方法，减少水洗用水量 

传统工艺中很多工序的水洗均采用流水洗，现改流水洗为闷水洗，可减少水洗的用水量。 

另外本标准还考虑了生产企业的耗电量、耗煤量以及综合能耗等指标。 

6.2.3  产品指标的确定 

（1）包装 

考虑到皮革产品运输过程中的特殊要求和利于环境保护，包装应使用天然物料织物，可

降解合成织物或可回收合成织物。 

（2）合格率 

合格率是皮革生产企业所追求的目标，因此，皮革生产企业能够达到的。 

6.2.4  污染物产生指标的确定 

污染物产生指标是本标准中最重要的要求，它直接与环境相关。制革生产过程产生的污

染物来源于具体的生产环节，主要为生产过程中的废水，废水中包含了有机废物、无机废物、

无机盐和重金属。 

制革工业废水的水质情况，大体而言，未经任何处理的制革废水的水质情况是：SS3000 

mg/L左右，BOD51500 ~2000mg/L，CODcr3000~4000mg/L，PH值8~10，Cr3+40~100mg/L。 

本标准选择了COD、氨氮等总量控制项目作为污染物产生指标；同时考虑到三价铬对

环境的污染，将三价铬也作为污染物产生指标。 

铬鞣废液中因含有Cr3+和中性盐，最简便的方法是直接用于浸酸，这样可以节省食盐和

酸的用量，又避免了中性盐的污染。据国外研究，铬鞣液最多可重复使用60次，而多余的废

液则采取碱处理的办法，使铬沉淀而加以回收利用。这样可以减少三价铬的产生量。 

上述污染物的产生与各企业的生产规模、工艺路线、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密切相关，本

标准根据我国牛轻革企业的具体状况，制定了污染物产生指标，共分三级。 

6.2.5  废物回收利用指标的确定 

制革企业会产生原皮废料、废毛、革坯边角料和革屑等。原皮废料主要包括皮边角和废

油脂，这些废料容易收集，可用于生产胶原蛋白和肥皂类日用品；废毛也有利用价值；革屑

和革坯边角料能够用于生产水解蛋白（脱铬）。因此，都要求企业回收利用。 

6.2.6  环境管理要求的确定 

环境管理要求是一类定性指标，主要从企业是否进行了生产过程的环境管理、环境审核、

是否符合环境法律法规、废弃物处理处置和相关环境管理等五个方面考虑。 其中废弃物处

理处置从制度和处理方法两方面加以界定。 

在环境管理要求中，应按照清洁生产审核指南的要求进行审核；要求一级达标企业能按

照GB/T 24001标准建立并运行环境管理体系，企业的环境管理手册、程序文件及作业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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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齐备；要求二级、三级达标企业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始记录及统计数据齐全有效；要求

生产管理中有原材料质检制度和原材料定额管理及能耗、水耗、产品合格率方面的考核制度。 

 

7  标准实施的技术可行性 

本标准的提出是考虑到我国制革行业的现实状况，从当前与未来环境保护形势对制革

产业发展趋势的影响角度出发而制订。标准中各项指标数值的确定参考了国内制革行业的实

际技术经济指标及国外先进水平。  

制革行业的清洁生产标准除制革行业工艺与设备要求具有先天的难以更改的特点之外，

其它指标则是充分考虑清洁生产技术要求（除产品要求外）的各项指标。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对制革行业而言具有充分的针对性，对制革行业的资源能源利用指标则是具体选择得革率、

取水量、耗电量、耗煤量、水重复利用率等。上述指标属于牛轻革企业日常生产管理基础数

据。因此评价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不仅是对企业的生产成本的简单考核，更主要是对企业在环

境资源的利用方面是否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综合评价。  

目前我国制革行业的特点，企业总的数量大、管理粗放、平均规模小、起点极低、设备

极简陋、工艺技术比较落后。而确定清洁生产标准水平指标主要是从上述国情出发，具体要

求不是很严。企业经过清洁生产方面的努力还是能够达到标准指标，预计全国范围内达到制

革行业标准三级指标以上(含三级指标)的企业能占总数的45%。达到二级标准的企业比例预

计有10%；以目前实际情况，企业如不进行资金投入和很大的技术投入很难达到一级标准。

本标准制定时，标准编制组一方面考虑到清洁生产对企业应有的技术要求，另一方面也考虑

到我国制革企业的现有的技术水平和生产现状。各项指标数值的确定不仅参考了国内制革企

业的技术经济指标。 

 

8  标准实施的经济可行性 

本技术要求主要是以定量为主，其次有少部分定性的概念，对生产过程和管理上提出的

要求，主要是投入一定量的资金即可达到，而不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设备。另一类是定量

化的指标要求，其指标用数值表示，如：得革率、取水量、耗电量、耗煤量、水重复利用率

等，这些指标是属于制革行业的日常生产管理的常用指标，可以通过生产工艺的严格控制，

必要的技术改造或设备更新实现节能降耗。因此，本技术要求在实施的经济方面是可行的。 

 

9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